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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垫江县桂溪街道工作委员会

垫江县人民政府桂溪街道办事处

关于印发《桂溪街道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基层党组织、各社区（村）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街道各办（中心）、辖区各单位：

《桂溪街道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街道党工委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垫江县桂溪街道工作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垫江县人民政府桂溪街道办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30日
桂溪街道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县委高标准建设重庆主城卫星城工作要求，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与治理效能，结合街道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紧扣建设创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总目标，遵循“党建统领、分级负责、疏堵结合、数字赋能、长效管控”原则，实现重点区域规范有序、背街小巷洁净美观、城乡接合部管控到位、农村地区宜居整洁的工作目标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明确工作重点，开展分类整治。

1.重点区域。由街道层面统一统筹调度，联动城管、公安等执法力量，社区网格做好日常巡查、问题上报等协同配合。主要覆盖辖区学校、商圈、医院、公园、市场等区域及周边，重点整治占道经营、乱停乱放、噪音扰民、消防通道堵塞等乱象。

2.背街小巷。社区承担主体责任，统筹网格及志愿者力量推进整治；实行网格包片责任制，将每条背街小巷、每个单元楼道明确到具体网格员，做到责任到人、覆盖无死角；建立常态巡查管护机制，定期开展巡查清理。主要涵盖辖区背街小巷、单元楼道、房前屋后等区域，重点清理卫生死角、蚊虫滋生地、“牛皮癣”小广告等顽疾。

3.城乡接合部。街道负责统筹督导、协调解决跨区域、跨权属重大问题，村社负责辖区内具体整治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控，专项督导组定期开展实地督查、跟踪问效、督促整改。主要覆盖辖区城中村、城郊交界带、已征未建地等区域，重点整治乱搭乱建、无序种菜、秸秆焚烧、垃圾乱倒等行为。

4.农村地区。村社履行全面责任统筹整治工作，由村干部、村民代表包联到户，配备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卫生清理和环境维护。主要覆盖辖区涉农村组、农户庭院、乡间道路等区域，重点整治垃圾乱堆、道路抛撒、污水乱排等问题。

（二）建强专业队伍，筑牢一线防线

1.综合协调队伍。由街道驻村领导、驻村干部、社区骨干组成，定岗定责、分工协作，重点现场督导、问题协调、进度推进，统筹各支队伍开展集中整治，做好与上级部门、辖区单位、辖区商户的对接衔接。

2.专职网格队伍。社区负责组建管理网格队伍，实行网格包干、闭环管理。主要负责网格全域日常巡查、问题发现、现场处置、平台上报，做好政策宣传与群众沟通，落实“巡查—处置—上报—反馈”全流程闭环。

3.执法联动队伍。街道协调整合多部门执法力量，联合巡查执法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、强化震慑。由城管执法队员、社区民（辅）警、消防队员等组成，实行联合执法、常态联动，重点对占道经营、乱搭乱建、拒不履行“门前三包”责任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置，强化执法威慑力，保障整治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三）激活共治载体，凝聚治理合力

1.以“我当一天网格员”为载体，推动干部下沉。落实街道全体干部每周1天下沉网格制度，干部以社区网格员身份，参与背街小巷清理、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签订、文明交通劝导、问题线索收集等工作，做到“干部沉下去、问题找出来、治理抓起来”，充分发挥干部带头示范作用。

2.以“桂溪桑榆”志愿服务为载体，凝聚银发力量。依托“桑榆生辉”志愿服务队伍，常态化开展上门入户政策宣讲、小区“牛皮癣”小广告清理、公园商圈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，让老年志愿者成为城市治理的“银发宣传员”“文明监督员”。

3.以商户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为载体，开展星级评比。逐店签订责任书，明确商户市容环境、秩序维护、绿化管护三项主体责任；常态化开展星级商户评比，获评商户公开挂牌表彰，拒不履职的由城管依法处置并纳入台账，以评促治、奖优罚劣，凝聚商户自治共管合力。

（四）赋能数字智治，构建闭环管理

1.规范发现报告。社区网格员、城市管理执法队员每天对所辖区域进行全覆盖巡查，收集上报城乡人居环境治理问题，能现场解决的立即处置；无法现场解决的，通过街道“141”一体化基层治理智治平台及时上报。此外，群众亦可通过桂溪“e”家微信小程序“我要反映”模块进行随手拍上报问题，所有问题同步推送至“141”智治平台统一归集处置。

2.精准分级交办。街道“141”办公室收件后，根据街道各部门职责，将网格上报、群众投诉举报问题精准交办至对应部门，能即时办理的立即推进；无法办理的，1日内反馈至县级相关单位或部门，并由承办部门全程跟踪办理情况。街道“141”办公室负责全程督办问题办结情况，直至问题妥善解决，确保件件有落实、事事有回音。

3.高效办结反馈。对交办的问题实行分类处置，紧急事项立即办理；一般性事项，承办人及承办单位自接到交办事项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、特殊的事项，15日内办结；因政策等客观因素无法办理的，及时向相关人员做好解释。承办单位办结后2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平台APP反馈办理结果，并由反映问题人员作出“满意”“基本满意”“不满意”评价。

（五）建疏结合盘活，释放空间利用价值

1.高效利用已征未建地。对辖区内已征未建闲置地块进行分类梳理、规范管控，根据地块位置、面积及周边需求，因地制宜打造临时便民停车场、口袋公园、体育健身角等，杜绝地块闲置荒芜、垃圾乱堆等问题。

2.打造特色打卡点位。结合背街小巷整治、城市边角空间盘活，打造一批小微网红街巷、街角打卡点，串联口袋公园、特色微景观，形成错落有致的城市特色景观带，提升城市颜值。

3.规范提升便民市集。对明月夜市、牡丹夜肆、果然集市等特色市集及各类便民摊区进行标准化升级，规范经营时段、经营区域、卫生管理，完善市集配套设施，同时科学设置潮汐摊位、便民疏导点，引导流动摊贩划行归市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即日起—2026年3月底）

召开工作启动大会，传达要求、部署任务、明确分工；完成队伍组建与集中培训，开展全域宣传，实现商户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全覆盖签订；各社区（村）完成全域问题摸排，建立问题台账，明确整治重点。

（二）分类攻坚阶段（2026年4月1日—2026年9月底）

开展全域人居环境集中整治，实行“周调度、月通报”制度，由专项工作办公室每周调度工作进度，每月通报整治成效，对滞后工作限期督促整改，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。

（三）常态整治阶段（2026年10月1日—长久）

1.常态巡查。由“桂溪管家”队伍每日开展常态化巡查，对重要路段、重点区域实行“早中晚”三次巡查，对背街小巷、城乡接合部实行每日一次巡查，及时发现并处置问题，形成“巡查—处置—反馈”闭环。

2.问题销号。对巡查发现、群众反映的问题，由专项工作办公室建立问题台账，明确处置责任、时限，实行挂图作战、销号管理，做到“问题不解决不销号、整改不到位不销号”。

3.长效管理。系统总结综合整治工作经验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人居环境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整治成效不反弹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

1.成立工作领导小组。组长由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维平，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郭言担任，全面统筹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增效工作、审定方案举措、协调跨域资源、研究解决重大问题。成员由街道班子成员曾全胜、蔡刚、胡昌田、高宁、王晓林、易林、卢先忠、汪兴海、孙东、周麟等组成，配合组长推进各项工作，落实分管联系领域任务，反馈工作难点。

2.成立专项工作办公室。办公室主任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蔡刚担任，全面负责办公室日常运转，牵头解决堵点难点、统筹上下对接、调度督导各项工作。办公室副主任由街道班子成员高宁、汪兴海、孙东、易林、周麟等担任，协助办公室主任履职，配合做好数字赋能、环境整治、资金保障、考核督导等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考核

1.考核标准。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标准，由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牵头，联合专项工作办公室、纪工委，对各科室、各社区（村）及个人履职情况实施量化考核，并结合市、县督查检查问题作为考核评判因素。

2.结果运用。实行“月评分+季评比+年考评”相结合，采取数据核查、实地暗访、交叉检查、群众评议等方式进行。考核结果与年度评优评先、干部绩效挂钩，对排名靠前的科室、社区（村）及个人予以通报表扬，并评选特别贡献奖、优秀社区干部、“桑榆生辉”优秀志愿者等先进典型；对连续排名靠后的，由街道主要领导进行约谈。结合年度工作情况，制定下一年度人居环境提升工作计划，推动工作持续提质。

3.主体共治。对辖区单位、商户、小区物业等责任主体，建立“正向激励+社会监督”的评价引导机制。街道定期开展“门前三包”星级评定、环境友好商户评选、示范小区创建等活动，对落实较好的予以授牌表彰、优先推荐评优；对落实不力的，采取上门提醒、公开通报、劝导整改等方式督促改进，必要时协调市场监管、城管执法等职能部门依规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督查

1.督查方式。由专项工作办公室和纪工委组成督导专班，采取“日常督查+专项督查+驻点督导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强化督查刚性。日常督查常态化开展，随机抽查在岗履职情况；专项督查根据工作节点适时组织，对重点区域、重点任务每周不少于1次跟踪督办；驻点督导由驻（社区）村领导干部落实，每周下沉包联社区（村）开展现场督导不少于2次。

2.群众监督。依托“桂溪e家”微信小程序，开通城乡人居环境问题举报热线、微信小程序留言通道，鼓励群众随手拍、随时报，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应、快速处置，将群众监督作为督查督办的重要补充。

3.约谈问责。对督查发现的问题，跟踪督促整改到位，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。对工作推进不力、问题整改不到位的，由纪工委约谈；对问题严重、造成不良影响或经日常约谈仍无明显改进的，由街道主要领导约谈。

  垫江县桂溪街道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       2026年3月3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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